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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环境软法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研究

张栩凡

摘 要 北极环境治理问题是全球环境治理合作的重要一环，对全球环境发展和人类生

存空间的存续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软法由于其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和便捷性的优势，在北极

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软法作为在北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需

要被重视和研究。北极环境的软法治理模式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 第一，其可能硬化为

国际公约或转化为一国国内法，实现软法“硬化”的转变; 第二，继续长期保持软法治理的模

式，维护北极区域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失去软法本应具有的效力，导致软法治理模式彻底

失灵，不再发挥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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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极环境的法律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国际公
约、环北极国家的国内法以及各种形式的软法①。
近年来，世界大国对北极区域不断进行探索且充满
利益纷争，导致传统的国际公约等国际硬法在治理
北极地区的相关问题方面达不到应有的国际法实
效，而使得软法在治理北极环境的问题上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1］。软法在治理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比如便捷高效、具有灵活运用的特点［2］; 同时，

软法的制定成本较低，操作性会强一些，所以软法成
为当今时代北极环境治理规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②。

从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上来说，软法的发展趋势
主要包括硬化为国际硬法，也就是被国际公约或区
域性公约所吸收、纳入、借鉴。也可能发展成为国际
习惯法，这也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同样具有国际法
律效力，软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致的国家行
为和法律确信，就可以演变为国际习惯法，国际习惯

法也需要国际社会普遍遵守和履行。或者是转化为
各国的国内法，在软法不断被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
有一些国家需要这种法律来治理内国的此类情况，

因此会借鉴采纳软法的具体规定，将其制定到内国
的国内法之中，这就完成了国内法的转化。软法也
有可能在监管实践中实现硬化，这在经济领域尤为
常见。例如: 一项会计、银行等金融领域的行业准则
在长期的监管实践中会得到行业人员或行业组织的
自觉遵守和推广，这种情况下已经不需要考虑其软
法本身的法律属性了，其已经硬化为该行业的行业
准则，得到普遍遵守并具有约束力，这样就实现了事
实上的硬化。当然，软法的发展不一定非要实现硬
化或是转化为各国的国内法，它也可以继续保持软
法自身的法律属性，以软法治理的模式长期存在，这
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最后，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
到，软法治理模式不是万能的，当软法治理不再具有
实际作用的情况下，其可能会失去效力，不再被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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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软法是指与国际公约等“硬法”相对的一类法律规范。可以将软法理解为在严格意义上说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其本身又

有一定法律效果的国际文件。软法的形式主要包括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宣言、决定、建议和标准等。
北极区域环境保护的软法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北极环境保护战略( AEPS) 以及北极理事会和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一些协

定、宣言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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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或者被废止，这也是理论上其发展趋势的一种。

一、软法实现“硬化”

( 一) 硬化为国际公约

软法在其不断得到遵守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法
律确信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实现硬化。如果软法存
在这些优点，就说明其是良性软法，那么在得到普遍
认可和遵守的情况下，就会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吸
收，从而硬化为国际硬法。当然，硬化为国际公约的
规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时
间的实践积累和检验，证明其确实有资格被硬化为
国际硬法。在软法硬化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软法先
转化为国际习惯法，之后国际习惯法在长期实践过
程中被国际公约所采纳，实现软法逐步硬化; 也有可
能是软法直接被国际公约所吸收借鉴，实现软法的
直接硬化。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此来判断软
法硬化的过程和路径。

在北极环境治理的众多软法中，就有软法硬化
的先例可循; 并且，其完全符合良性软法的要求，是
在实践中被普遍遵守而得到硬化的一项规则。它就
是由国际海事组织( IMO) 制定的《极地水域船舶航
行国际准则》( 以下简称为《极地规则》) 。《极地规
则》中包括北极环境治理的一些硬法规定，主要有
油污水、生活污水、垃圾排放等内容，并且提出了船
舶在航行过程中要做到的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兼顾
环保和航运的平衡，同时要增加环境保护的额外措
施，还要特别关注敏感物种、水下噪声、船舶与鲸以
及其他哺乳动物可能发生的碰撞危险。
《极地规则》的前身是 2002 年国际海事组织颁

布的《北极冰覆盖水域船舶航行指南》。那时，该指
南仅是国际海事组织对在北极航行的船舶给予的航
行建议，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属于软法性质的指南，

不具备法律强制力［3］。而后，在 2009 年，国际海事
组织大会通过《极地水域船舶航行指南》，这是由
2002 年的指南发展而来的，但是，2009 年的指南是
由国际海事组织大会颁布出台的，从国际法的基本
理论上来看，其属于国际组织的大会决议，因此具有
比之前指南更强大的影响力，有发展为国际习惯法
而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可能［4］。再之后，国际海事组
织认为有必要发展一项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国际公约
来对极地的船舶航行以及环境保护进行规制。在此
背景下，结合之前多年累积的软法实践和经验，国际
海事组织开始了制定国际公约的进程，并于 2014 年

通过了《极地规则》，该国际公约于 2017 年 1 月 1 日
正式生效。可以看出，从《北极冰覆盖水域船舶航
行指南》到《极地水域船舶航行指南》再到《极地规
则》的颁布实施生效，软法实现了硬化，国际海事组
织颁布的指南一步步硬化为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国
际公约。这就是北极环境治理过程中软法硬化的
典范。

( 二) 转化为国内法

北极环境治理的软法众多，它们在实践过程中
会被环北极国家借鉴成为该国国内环境保护法的一
部分，这并不奇怪。以《北极环境保护战略》来说，

它就是由芬兰政府牵头颁布的一项北极环境治理的
软法规范，其在北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并得到环北极国家一定程度的遵守和
履行［5］。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极理事会，这个
环北极国家组成的政府论坛也颁布和提出了许多北
极环境保护的指南和建议，这些软法在实践过程中
会被一些国家的内国法所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精髓
会被制定为一国的内国法。环北极国家会将这些软
法纳入、转化或者并入内国法，这由该国家法律所规
定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而决定。同时，这
些北极环境治理的软法规范也会被非环北极国家所
借鉴吸收，成为其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这是由于北
极环境治理问题实在是迫在眉睫，其提出的一些最
低环境保护标准当然极有可能被一些国家所采纳，

成为一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二、继续保持软法治理模式

当今世界，北极地区的局势很不稳定，充斥着太
多政治、军事、经济和资源利益，因此在治理过程中
很难实现硬法治理，这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一
些大国在利益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这些世界大
国间的博弈都会影响到北极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的制
定。在这种情况下，硬法的效力反而不如软法的效
果好。因此，在北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软法治理模
式有可能长期继续存在，在一定的情况下发挥其实
效，在一些情况下不被遵守，也就是在有些北极环境
治理的领域达不成合作和共识，导致软法治理成为
一道摆设。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存在。但在制定国际
公约或区域性公约不太可行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软
法治理也是一种妥协的办法［6］。而在接下来的北
极环境软法治理的过程中，要注意兼顾各方的利益
和诉求，尽可能使软法治理得到普遍遵守［7］。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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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强化北极理事会的环境治理作用，让更多观察

员国的声音可以发出，并借鉴其中行之有效的环境

保护策略，同时拓宽环境治理的资金渠道，更加优先

考虑生态基金的方式，发达国家拥有比发展中国家

更强大、更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也愿

意参与北极的环境治理，学习新技术并更好地了解

北极这个区域。因此，可以利用生态基金这个基金

渠道，让更多国家参与北极的环境保护。

三、软法治理模式失灵

以上讨论了很多北极环境治理软法的发展趋

势，总体来讲都是良性发展，会使得北极环境得到有

效治理。但是，软法治理模式自身存在着缺陷和漏

洞，如软法的强制力不足、权威不够［8］，因此不一定

能够顺利实现良性发展。如果能够硬化为国际公约

或转化为一国的国内法，确实是软法发展的最佳归

宿，这说明该软法是良性软法，值得被运用到更广泛

的领域。或者说，能够继续保持软法的治理模式也

算是保持住了稳定的局面，毕竟稳定压倒一切，在稳

定的软法治理过程中，总能够看到北极区域环境保

护的生机和希望，会对北极环境保护的进展贡献一

份力量。但根据软法发展的理论，软法是有可能发

展为恶法而被彻底抛弃的，或是其不被大部分国家

所遵守，从而失去其软法实效。在这样的情况下，软

法就不会发挥任何的作用。北极环境治理的路途充

满波折和挑战，世界上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利益的冲

突，使北极环境的保护变得不确定，如果争斗到一定

程度，不要说环境保护这种问题，连北极的安全问题

也需要我们认真来思考。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一方面要利用现有的软法治理模式，努力保护北极

的环境; 另一方面，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促进软法硬

化，使之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遵守，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国际硬法。当软法治理彻底失灵的时候，我们

也要及时找出其他替代办法，继续维持北极环境的

和平与稳定，保护人类的家园尽可能少受到环境的

污染和损害。

四、结语

北极区域环境的软法治理对保护北极环境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在北极地区日益被世界大国所觊觎

的今天，要积极推动北极环境的软法之治实现硬化，

以国际硬法的方式保护北极环境更有理论性和国际
法依据。

同时，中国应当参与北极环境的软法治理，这是
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在表现。要知道，在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互相依存，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保
证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与提升［9］。并且，习近平总书
记于 2019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
年多国海军活动的讲话中首提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可以看出，中国目前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
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和利用。在此背景下，我
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有义务也有责任积极保护北
极的生态环境，使之不受到污染和侵害。目前，我国
已经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正式观察员
国虽没有像理事会一样的表决权，但自动享有参与
理事会的权利，同时拥有发言权和项目提议权。因
此，我国可以积极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提出符合中
国利益的北极环境软法治理模式以及现行北极环境
软法治理的改进方式。以国际法治的方式保护北极
区域的环境和谐美丽，是我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应该负有的大国责任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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